
8 NINGBO DAILY时 评/广告
2017年3月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话/87682831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楚 天

3 月 7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发布会，
财政部部长肖捷回应了个人所得税
改革问题。他表示，个税改革方案
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工资、薪金
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还将适当增
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
项目。同时，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
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确定是否提高
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需要提高多
少就提高多少(3月8日《新京报》）。

个税关乎大众的切身权益。有
关个税的讨论年复一年，主要在个
税起征点、税负与纳税人权益等话
题上。其反映的是，现行税制在不
同群体所承担的税负、与经济社会
发展同步以及纳税透明度的制度设
计上，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因
此，民众希望税制改革提速，出台
更多配套的举措，从而让个税与国
际接轨、与民意诉求相符。日前，
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建议，个税起征点最
低 10000 元——12000 元，让中等

收入以下的人不需纳税。这一建议
未必能成真，但起码说明，个税改
革需进一步加大力度。

肖捷提出的个税改革思路，其
实与之前媒体报道的方向大致吻
合。首先，个税改革要解决纳税者
收入信息不对称、不同社会群体避
税手段差异较大这一现实难题。随
着国人收入结构多元化，以往那种
单一的、以工资来计算纳税额的模
式明显滞后。也因此，肖捷说个税
改革的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
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
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但接着而
来的问题是，如何将如此复杂且是
动态的工资外收入逐一纳入年度总
收入口径？这需要相关系统的网络
化、数据化，每笔收入都留存在
档，难度较大。

肖捷还指出，将适当增加与家
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
比如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经费等支
出。这一个税减免思路是基于“向
下”抚育群体，但“向上”赡养老
人的群体也应考虑在内，尤其是目
前独生子女家庭所形成的“421”家

庭结构——四位老人、一对夫妻加
一个小孩，赡养负担加重，理应获得
包括个税减免在内的更多支持。

个税需更多可量化的改革举
措，仰赖于三大配套举措。首先，税
务部门与其他部门应形成良好的协
同机制，比如，与金融机构实现用户
收入信息数据的共享，准确掌握与
纳税人收入相关的涉税信息。

其次，个税改革需要与各种收
入起征点改革相呼应。以稿酬为
例，目前已经有 800元起征点这一
纳税举措。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
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张抗抗第三次提交“提高稿
酬个税起征点”提案，直言不讳地
指出，1980 年 9 月 《个人所得税
法》 实施，稿酬与工资、薪金一
样，个税起征点为 800元。时至今
日，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已经提高至 3500 元，而稿酬起
征点还在沿用 36 年前的标准，让
写作者承受了“稿酬少而纳税多”
的负担，这一起征点提高是否能纳
入未来的个税改革，需要决策者考
量。

最后，个税的征税面扩大与减
免举措推进速度应相匹配，否则就
可能会产生“征税急而减免缓”的
局面。两者之间的改革时间点应协
调安排，并加以明确。公众对于包
括个税在内的税制改革之所以敏
感，就在于以往操作中，曾经出现
过征税面扩大举措先行、合理减免
举措迟迟不见动静的现象。

不管怎样，肖捷所勾勒的个税
改革“画像”，给纳税人带来了更
多期盼。对个税缴纳制度合理改
进，并在未来的税制改革中对纳税
人权益体现更多尊重，是大势所
趋。我们期待更多税改靴子落地，
从而更好地实现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宗旨。

个人所得税改革需加大力度

新华社记者 孙闻 段续

“新官”一来，前任答应的优
惠没了、谈好的条件变了、做好的
规划废了……在一些地方投资经
商，地方主要领导变动有时会成为
一个不可控的变量。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政府要带头讲诚
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
“合同刚签了，书记换人了；

投资到位了，又说不干了。”“新官
不理旧账”“后任推倒重来”，让企
业利益受损、政府信誉打折，一旦
形成风气，往往让当地背上失信恶
名，拖累地方经济发展。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
命。放眼全国，政府守信意识愈
强，愈能吸引投资和人才助力当地
经济发展，反之亦然。一些地方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都不
差，就是引不来投资、留不住人
才，恐怕与这些地方长期以来没有
形成重承诺、守信誉的政府诚信文
化有关。

一些地方政府诚信不彰、法治
意识淡薄，政策连续性差、决策随
意性大，反映一些官员权力的任
性，一些地方权力还没有关进制度
的笼子。“人来政改、人走政息”
反映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标新
立异，政绩观跑偏，缺少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劲头。

抓经济谋发展，要的是持之以
恒，怕的是朝令夕改。一地的党政
主官常有新老交接，交接的不仅仅
是职务，还有发展思路、长远规
划，更重要的是人民的重托和肩负
的责任。

治理“新官不理旧账”，主观
自觉之外还要有客观约束。各地各
部门要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
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落到实处，既防
不作为，又惩乱作为。

不管“新官”“老官”，心里都
要装着一本“人民的账”，在任要
算“发展账”，离任不留“糊涂
账”。（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决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

晏 扬

去年 3 月 20 日，福建漳浦县
湖西乡村民蓝如童发现陈某偷他
家的鸡，遂追赶，当时雨天路
滑，陈某摔倒致颅脑损伤，经抢
救无效死亡。漳浦县公安局以蓝
如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请逮
捕，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未予批准，蓝如童被拘留 16
天后取保候审。去年 10 月 27 日，
漳浦县公安局经补充侦查，将该
案移送漳浦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引发舆论哗然。日前，据央视报
道，该案移送漳浦县检察院后被
退回，目前警方已撤销该案件。

这个结果，让当事人蓝如童
松了一口气，也让我们围观者松
了一口气，而且让法律也松了一
口气。

漳浦县公安局当初认为蓝如
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法律
似乎有些误解。按照刑法第 15 条
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
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
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
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显然，这
里的关键点，在于行为人能否预
见损害结果的发生。而这并无硬
性标准，只能依据常识判断。

蓝如童追赶小偷，他能够或
者应该预见的后果，大概只是雨
天路滑并且发生拉扯，可能导致
小偷摔倒。对于小偷摔伤，他应
否或者能否预见，难以断定。至
于小偷摔死，则更难预见。这就
是说，如果把损害结果分为摔
倒、摔伤、摔死，那么蓝如童应
对小偷摔倒、摔伤承担责任，而
不应对小偷摔死承担责任。摔死
纯属意外，与追赶、拉扯并无必
然的因果关系。

刑 法 第 16 条 也 明 确 规 定 ：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
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
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
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
是犯罪。”这样就很清楚了，蓝
如童不可能预见追赶小偷会致
其死亡，所以不应该承担刑事
责任。

从社会常理的角度看，人们
发现小偷并上前追赶，为了抓住
小偷发生拉扯，是再正常不过的
正义之举，也是维护正当权利，
且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难道为
了避免小偷发生意外，人们看见
小偷只能袖手旁观？甚至为了避
免小偷精神受到刺激发生意外，
人们连喊都不能喊，只能好言相
劝、恭恭敬敬送出门？

事实上，抓小偷将其扭送公
安机关，既是妇孺皆知的常识，
也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按照 《刑
事诉讼法》 第 82 条，对于正在
实施犯罪的人，“任何公民都可
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扭送”
的前提当然是抓住，而抓小偷当
然需要追赶，并且难免发生拉
扯。

一个人依法行使正当权利，
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结果却
面临牢狱之灾，这是无论如何
让人想不通的，也是此案引起
舆论哗然的原因。当事人蓝如
童想必憋着一口气：我追小偷
何错之有？我们围观者同样憋
着 一 口 气 ： 以 后 谁 还 敢 抓 小
偷 ？ 法 律 和 道 义 也 紧 绷 着 神
经：如果蓝如童被追究刑事责
任，法律如何让人信服，道义
何以抚慰人心？

好在，漳浦县检察院和公安
局最终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让大
家都松了一口气——抓小偷没有
错，法律向来鼓励人们与违法犯
罪行为作斗争，法律没有背离社
会常理，更没有背叛社会道义。
这是让人欣慰的结果。也希望此
案引发的风波，能为以后类似案
件提供镜鉴。

追小偷致死案撤销，法律松了一口气

中国青年网 3月 6日报道：
“抗日神剧”无厘头剧情无底
线，“裤裆藏雷 （手榴弹） ”已
落 伍 ， 如 今 更 出 现 “ 包 子 藏
雷”。近日，抗日电视剧 《敌后
便 衣 队 传 奇》 成 网 友 议 论 热
点，其中一幕，小贩亲自制作
的包子，不仅能拿来吃，竟然
还能摇身一变成炸弹，而且还
有敌我辨识能力，只炸敌人，
不伤自己人。

郑晓华 文 何影 绘

抗日神剧多奇葩，
智商忒低情节假。
编导演员是大拿，
观众难道个个傻？

招骂能把眼球抓，
情节过度娱乐化。
歪曲历史成笑话，
先烈九泉也唾骂！

魏文彪

持有残疾人证 4 年后，外来
务工人员凌志坚发现，自己依然
不能在无锡享受“残疾人免费乘
车”的福利。凌志坚籍贯湖南省
龙山县，自小在江苏无锡长大。
2013 年，因为事故致残，其在湖
南老家获得了由当地残联颁发的
残疾人证。记者从无锡市残联获
悉，按照当地规定，免费乘公交
这一待遇的受益人群仅限无锡市
区 户 籍 居 民 （3 月 7 日 《新 京
报》）。

《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条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残疾人
保障法》 中，尽管对残疾人“免
票”并无硬性规定，但提出应当

“给予便利和优惠”，并没有对户
籍提出要求。《江苏省残疾人保障
条例》 第五十一条也明确规定，
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乘坐市内
公共汽车、地铁、轻轨、渡船等
公共交通工具，同样没有对户籍
作出规定。所以，无锡市规定残
疾人免费乘车福利仅限当地市区
户籍居民享有，涉嫌违反上位
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做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
频繁，成千上万的非户籍人口在异
地工作与生活，像无锡市规定残疾
人免费乘车福利仅限当地市区户
籍居民享有，不仅涉嫌违法，也会

令在当地工作与生活的广大非户
籍居民伤心。就拿凌志坚来说，其
自小在无锡长大，属于“打工二
代”，“已经把自己当作新无锡人
了”。免费乘坐公交遭拒，正如其表
示的，感到“心挺凉”的。

无锡市残联工作人员解释，
“残疾人免费乘车”属于地方性政
策，由无锡地方财政进行补贴，
因此仅针对无锡市区户籍的残疾
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目前尚不具
备实施条件。而实际上，外来务
工人员常年在务工地工作与生
活，为当地城市发展作出了贡
献，也像户籍居民一样依法纳
税，理当享有包括“残疾人免费
乘车”在内的各项福利待遇。即
便是临时前来旅游或访亲探友的
残疾人，让其免费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也只是相应减少了当地些
许车费收益，而并不需要当地财
政多承担经费支出。

当前，不少地方还对老年人
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作了户籍
限制，不允许外地户籍老年人免
费乘坐，令老年人理当享有的福
利遭到户籍壁垒的切割。我们期
待，各地能尽快取消残疾人、老
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户
籍限制，让残疾人、老年人免费
乘车政策全国“漫游”，让广大残
疾人与老年人更为切实地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让扶助社会弱势群
体的风尚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范
围内得到弘扬。

残疾人免费乘公交政策
应全国“漫游”

据3月7日《新京报》报道：因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像，北京一储
户到华夏银行两广支行办理存折时被拒，银行要求其到公安机关办
理证明。天坛派出所方面表示无权办理此类证明。

点评：银行的要求是对储户负责，可以理解，派出所的拒绝有根
有据，而储户因此进退不得，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简政的目的是方
便群众办事，而不是为难群众，所以在做“减法”的同时，还需做“加
法”，主动作为，满足群众所需。

@覅发的：简政了，一些部门不能有“乐得轻松”的心理。
@匍匐：还是苦了办事的人。

据3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
妈吐槽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并晒出含
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引发网民热议。教材编写方、北京
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通过官微“爱与生命”回应：了解是为了
更好地保护，性知识需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

点评：尺度大不大，是个人主观感受，因人而异，但专家无疑更有
发言权。一直以来，正确的性教育缺乏，是一些青少年问题的根源。只
有法制化、规范化的性教育到位了，青少年才有抵御诱惑与保护自己
的能力，身心才能更健康成长。

@伐柯伐柯：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疯狂大妈：课堂上讲总比孩子偷偷摸摸自我学习好。

据3月7日《每日商报》报道：3月15日起，广西柳州市对“车窗抛
物”行为实施阶梯式处罚，罚款由 200 元提高到 300 元至 1000 元。据
介绍，“车窗抛物”的查处主要靠市民举报，举报时必须递交带有向车
窗外抛物的动作、涉事车辆的车牌等细节内容的视频。

点评：“车窗抛物”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必
须杜绝。但像柳州“主要靠市民举报”，岂不是转嫁了职能部门责任，
焉能长久？目前，各地治理手段往往因地制宜，但大多没有良好效果，
原因就在于相应措施缺乏可操作性与持续性。

@ID类似：举报要求这么高，有几个人能够获得有效资料？
@欧佛：还不如靠满大街的监控抓拍，杀鸡儆猴。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3月 7日东方网报道：近
日，广州一私立小学招生要求“学
生家长的学历是本科以上”一事
引发网友广泛讨论。该校所属教
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这一
规定不合规，要求学校立即停止
该宣传行为，并提出整改措施。

点评：私立学校拥有较大的
办学自主权，招生设门槛无可厚非，但应依法行使权利，不得违反法
律规定。拒绝拼爹，早已成社会共识，该校以此为噱头，无非是想抬升
自己“身价”，叫停整顿是必须的。

@复读机：关键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好这口，学校是投其所好。
@v非得看：这样的话，学费贵一点就有理由了。


